
國 立 宜 蘭 特 殊 教 育 學     學 年 度 

學 生 住 宿 申 請 表 
姓      名  班       級  

身份證號碼  性       別 □男   □女 

戶籍地址  

現居地址  

監護人姓名  

聯絡人（日）  電話  手機  

聯絡人（夜）  電話  手機  

其他聯絡人  電話  手機  

學生個人情況 

居家情形 
□自己睡一房間  

□與家人同房（祖父母、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其他ˍˍ  ） 

用藥情形 □癲癇藥 □胃腸藥 □降尿酸 □降血糖 □其他ˍˍˍˍ 

申請住宿理由 

(需檢附 

相關證明) 

□本校在籍學生且居住於外縣市。 

□居住於本縣市住家距離學校 20公里以上者。 

□家中主要照顧者年邁或是生病而無力照顧。 

其他個人因素 

(需檢附 

相關證明) 

□家中主要照顧者平日在外縣市工作，無法照顧。 

□其他原因請說明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意事項 
1. 住宿時，所有貴重物品不得攜帶至校，私人衣物用品必須由家長於適當位置

繡上名字以便識別，金錢可委託導師保管。 

2. 住宿時，除床舖櫥櫃、桌椅由學校統一供應外，每學期需預繳 750元購買日

常生活用品（多退少補），期末由學校列帳請家長過目，其餘私人衣物、用品

自備。 

3. 逢例假日（一天半以上包含一天半）前一天下午四時，學生搭乘交通車、火

車或由家長接返家中。 

4. 簽註繳交住宿同意書。 

學輔主任 生教體育組長 申請人（簽章） 
   

審查結果  □同意住宿    □無法住宿 



國 立 宜 蘭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學 生 住 宿 同 意 書 

 

敝子弟             就讀  本校        部      年級       班於    學年度申請

學生宿舍住宿，願配合校方規定如下： 

 

一、學生於申請宿舍時、如有特殊疾病（例癲癇、氣喘、糖尿病、心臟病等）

家長需主動提出診斷書，並向校方告知說明，如因隱瞞症狀而導致發生

意外時由家長自行負責，且學校有權退宿處理。 

    (1)是否有相關疾病？□否    □有   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處置方法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(2)是否有過敏物質? □否    □有    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處置方法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二、學生住宿期間如罹患疾病、傳染病，或疑似精神疾患，或具攻擊行為危

及其他住宿學生安全，必須暫停住宿(家長必須儘速接回治療，待公立

醫院證明康復後，始准返校住宿)。 

三、學生住宿期間，如遇緊急狀況聯絡家長時，家長請務必立即到校處理，

否則一切後果由家長自行負責。如果家長未能配合因而影響宿舍管理，

學校有權退宿處理。 

四、學生住宿期間如遇緊急就醫，經醫師診斷需住院治療時，家長須盡速至

醫院，所需看護費用，由家長自行負擔並協助住院後續事宜。 

五、學生住宿期間，如遇假日（週休二日、國定假日、寒、暑假），於例假

日前一天下午四點搭乘交通車、火車或由家長(監護人)配合學校上下學

時間，接送學生返家，享天倫之樂，如未能按時接送，由校方代請計程

車送回，車資由家長自付，若有二次未能按時接回則予以停宿。 

六、住宿生應恪守校規，並接受學校人員之輔導，如有違反者，得停止其住

宿。 

七、住宿期間應愛惜公物，如有惡意毀損，學生家長需負修繕賠償之責。 

八、住宿時，每學年期需繳 1500元購買日常生活用品(多退少補)，期末由

學校列帳請家長過目。 

九、本人已詳閱  貴校「學生申請住宿規定要點」及「學生宿舍同意書」內

容，同意接受校方規定，如有違反，則直接由校方取消學生住宿資格。 

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: 

          學生家長： 

          地     址： 

          電     話：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